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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绿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山西省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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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的术语和定义、组分、原材料、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矿井充填开采用的全固废胶凝材料的生产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203 用于水泥中的粒化高炉矿渣

GB/T 1345 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筛析法

GB/T 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8074 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 勃氏法

GB/T 9774 水泥包装袋

GB/T 12573 水泥取样方法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

GB/T 18046 用于水泥、 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20491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钢渣粉

GB 31893 水泥中水溶性铬（VI）的限量及测定方法

GB/T 37785 烟气脱硫石膏

DL/T 2297 燃煤电厂粉煤灰资源化利用分类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矿井充填 （underground filling in coal mines）
对开采形成的地下空间充填煤矸石、粉煤灰、水砂、脱硫石膏、尾矿和膏体等充填物的过程。

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solid-waste cementitious materials for mine filling）
以循环流化床锅炉飞灰、底渣、脱硫石膏等工业固废为主要原材料，辅以适量激发剂，经加工磨细

并按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应用于矿井充填中的水硬性胶凝材料。

4 组分、代号和等级

组分

以循环流化床飞灰和底渣、脱硫石膏等工业固废为主要原料，辅以适量激发剂制备的全固废胶凝材

料，可适当添加粒化高炉矿渣/矿渣粉、钢渣粉、赤泥等一般工业固废废弃物，材料组分应符合表1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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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固废胶凝材料的组分要求（质量分数）

循环流化床飞灰/底渣 脱硫石膏

其他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激发剂

粒化高炉矿渣/矿渣粉 钢渣粉 赤泥

70%~90% 10%~20% 0%~20% 0%~20% 0%~20% 1%~3%

代号和等级

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代号为CJ，按强度等级由低到高分为CJ42.5、CJ32.5和CJ22.5和三个等级。

5 原材料

循环流化床飞灰/底渣

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用的循环流化床锅炉发电产生的飞灰或底渣，应符合DL/T 2297的规定，

且烧失量不大于10%。

脱硫石膏

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用的脱硫石膏应符合GB/T 37785的规定。

激发剂

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用的激发剂涵盖无机物与有机物两大类别。当激发剂为无机物时，不宜

采用氢氧化钠、氢氧化钾等强碱性物质。

其他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5.4.1 粒化高炉矿渣/矿渣粉

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用的粒化高炉矿渣应符合GB/T 203的规定。

5.4.2 钢渣粉

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用的钢渣粉应符合GB/T 20491的规定。

5.4.3 赤泥

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用的赤泥为从铝土矿中提炼氧化铝后排出的工业固体废物。

6 技术要求

强度

不同等级的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强度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不同龄期强度要求

强度等级

抗压强度/MPa 抗折强度/MPa

7 d 28 d 7 d 28 d

CJ42.5 ≥21.0 ≥42.5 ≥4.5 ≥6.5

CJ32.5 ≥19.0 ≥32.5 ≥3.0 ≥5.5

CJ22.5 ≥15.0 ≥22.5 ≥2.0 ≥4.0

全固废胶凝材料中水溶性铬（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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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固废胶凝材料中水溶性铬（VI）应符合 GB 31893 的要求。

其他技术指标

除满足6.1和6.2要求以外，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的其他技术指标应符合表3规定。

表 3 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其他技术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要求

1 细度（45μm筛余） % ≤5.0

2 比表面积 kg/m2 ≥550

3 游离氧化钙 % ≤5.0

4 SO3 % ≤6.0

5 安定性（沸煮法） / 合格

6 烧失量 % ≤10.0

7 放射性核素限量

内照射指数IRa / ≤1.0

外照射指数Ir / ≤1.0

8 含水量 % ≤1.5

9 凝结时间
初凝 min ≥45

终凝 min ≤720

7 试验方法

强度

强度试验应按GB/T 17671中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强度检测方法执行。

全固废胶凝材料中水溶性铬（VI ）

全固废胶凝材料中水溶性铬（VI ）的测定按GB 31893 进行。

细度

细度试验应按GB/T 1345执行。

比表面积

比表面积试验应按GB/T 8074执行。

游离氧化钙

游离氧化钙含量检测试验应按GB/T 176执行。

SO3

SO3含量检测试验应按GB/T 176执行。

安定性

沸煮法安定性试验应按GB/T 1346执行。

烧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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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失量试验应按GB/T 176执行。

放射性核素限量

放射性核素限量试验应按GB 6566执行。

含水量

含水量试验应按GB/T 18046 附录B执行。

凝结时间

凝结时间试验应按GB/T 1346执行。

8 检验规则

编号

产品出厂前应按级别进行编号和取样。出厂编号应根据年生产能力，按下列规定执行：

——年生产60万吨以上时，不超过2000吨应为一编号；

——年生产30万吨以上时，不超过1000吨应为一编号；

——年生产10万吨以上时，不超过600吨应为一编号；

——年生产10万吨以下时，不超过200吨应为一编号；

——当散装运输工具容量超过出厂编号吨位时，应按出厂吨数编号。

取样

8.2.1 取样应有代表性，每一编号为一取样单位。取样方法应按 GB/T 12573 执行。

8.2.2 袋装产品应从 10个以上包装袋内等量抽取。抽取的总质量应不少于 12千克。

8.2.3 散装产品应至少从三个集装罐内等量抽取。抽取的总质量应不少于 12千克。

8.2.4 样品混合均匀后，应按四分法取出两倍试验需要量的试样。

8.2.5 试验样品应留样封存，并应至少保留六个月。当有争议时，应对留样进行复验或仲裁检验。

检验

8.3.1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应包括强度、细度、比表面积、安定性的检验。

8.3.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应按照本文件6的全部项目进行检验。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原料来源或生产工艺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出场检验结果和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新厂生产试制定型检验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

判定规则

8.4.1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符合8.2.1规定，且结果符合本文件6.1和6.3中细度、比表面积、安定性的技术要求时为合

格品，结果不符合本文件6.1和6.3中细度、比表面积、安定性中任何一项技术要求时为不合格品。

8.4.2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符合本文件6所有技术要求时为合格。型式检验结果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时，允许在同一

批次中重新取样，对不合格项目复检。复检结果均合格时，应判为合格。仍有一项检验结果不符合要求

时，应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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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出厂

经确认矿井充填用全固废胶凝材料各项技术指标及包装质量符合要求时方可出厂。

检验报告

检验报告内容应当包括本文件编号、产品代号、出厂编号、检验项目、产品组分及其含量范围以及

合同约定的其他技术要求。当买方要求时，生产者应在产品发出之日起10 d内报告除28 d强度以外的各

项检验结果，35 d内补报28 d强度的检验结果。

交货与验收

8.7.1 交货时，产品质量验收可抽取实物试验，以其结果为依据。也可以同编号产品检验报告为依据。

交货方式由买卖双方商定，并在协议中注明。无书面合同或协议，或未在合同、协议中注明验收方法的，

卖方应在发货前书面告知并经买房认可后在发货单上注明“以生产者同编号产品的检验报告为验收依据”。
8.7.2 以抽取实物试样的检验结果为验收依据时,买卖双方应在发货前或交货地共同取样和签封。取样

方法按 GB/T 12573进行，取样数量不少于 24千克，缩分为二等份。一份由卖方保存 40 d，一份由买方

按本文件规定的项目和方法进行检验。40 d内，买方经检验认为产品质量不符合本文件要求而生产者又

有异议时,则双方应将卖方保存的另一份封存样送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检验。产品安定性

检验，应在取样之日起 10 d以内完成。

8.7.3 以生产者同编号产品的检验报告为验收依据时，在发货前或交货时买方在同编号产品中取样，

双方共同签封后由买方保存 90 d。取样方法按 GB/T 12573进行，取样数量不少于 12千克。或认可卖方

自行取样、签封并保存 90 d的同编号产品的封存样。90 d内，买方对产品质量有疑问而生产者又有异议

时，则买卖双方应将共同认可的封存样送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9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包装

产品可以散装或袋装。袋装每袋净质量宜为50千克或25千克，其他包装规格可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包装袋应符合GB/T 9774的规定。

标志

产品包装袋上应清楚标明产品名称、分类与标记、执行文件号、主要原材料种类及比例、批号、生

产厂名和地址、净质量、包装日期和出厂编号。散装时应提交与袋装标志相同内容的标识。

运输与贮存

产品运输与贮存时应采取防潮和防尘措施，避免污染环境，避免混入杂物。贮存期限不应超过六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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